附件1                

监管银行资格要求
一、监管银行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且在雄安新区能够开展业务的商业银行。
2.持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3.遵守金融行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住房租赁相关政策规定要求，并持续保持监管合规状态；不得因受到监管措施、被限制业务或被处罚而影响资金监管的连续性与安全性。
4.满足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系统的技术要求。
二、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与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签订《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合作协议》，确定从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业务的资格，并定期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三、住房租赁企业可自主选择经公示后的监管银行，与其签订《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协议》，明确监管范围、资金划转条件及程序等。

